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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18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476号建议的答复
尉昌华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沁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利用开发的建议》收悉，我厅会同省水利厅、省文旅厅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沁河是我省的第二大河，也是黄河重要的一级支流，一直以来，我厅高度重视沁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巩固深化沁河流域综合治理。您提出进一步加强沁河生态保护、进一步加强沁河开发利用的建议，对深入推进沁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加强生态保护方面

推进河湖“清四乱”。自2018年以来，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知》，我省印发《山西省总河长令第01号〈关于深入开展妨碍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决定〉》《山西省总河长令第03号〈关于持续强化河湖长制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决定〉》。2019年至2024年间，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及省水利厅先后通过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飞检、“四不两直”督查、现场巡河等方式，组织了14次较大规模的河湖“清四乱”行动，存量“四乱”问题大大减少，增量问题及时控制，严重影响行洪的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在大力整治之下，沁河流域“四乱”问题和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河流面貌持续转好，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沁河干流共清理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和妨碍河道行突出洪问题共计188处。2024年12月10日《山西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阻水片林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方案〉的通知》（晋河办〔2024〕33号），2025年重点开展阻水片林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目前正稳步推进，沁河共排查到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线索图斑共4处，目前正在进行核查整治。

严格生态环境执法。扎实开展“利剑斩污”专项行动、“散乱污”专项整治、矿山开采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黄河流域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行动等各类专项执法检查及污染排查工作，积极联合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跨领域执法协作，构建“信息互通、联合巡查、协同处置”工作格局，形成全链条监管合力。持续推进科技赋能精准监管，充分发挥无人机、用电监管、入河排污口水质检测微站等技术手段，实现“早发现、快响应、严处置”，切实筑牢沁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强化流域水环境治理。“十四五”以来，我厅持续加强沁河水污染防治，提升流域水环境治理能力，推动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支持沁源、安泽、泽州、阳城等沁河流经县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和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加快补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持续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加大县城黑臭水体整治力度，累计推动沁河流域13条地级城市黑臭水体、2条县城黑臭水体完成整治工作。深化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推动沁河流域7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分园区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扎实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持续开展沁河流域重点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严格达标排放监管。强化水生态修复，因地制宜实施污水厂尾水人工湿地建设、获泽河、芦苇河等沁河支流水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提升流域水生态保护水平。2024年，沁河流域9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连续第3年稳定保持100%。2025年1-4月，沁河流域9个国考断面稳定保持Ⅲ类及以上水质。
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19年以来，我厅会同住建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村庄，因地制宜采取资源化利用、纳入城镇污水系统、收集转运、相对集中式或集中式处理等治理模式，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截至2025年3月底，沁河干流5个流经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2.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2.3%）。

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强化沁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工业废水治理和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黑臭水体整治力度，积极配合住建部门推动城镇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及雨污混错接改造，提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进一步夯实水环境治理基础。不断规范执法行为，优化创新执法方式，精准查处突出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筑牢沁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深入落实《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优先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省水利厅将充分利用河湖长制管理平台，按照省负总责、市县落实，河长挂帅、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级河长办组织、协调、分办、督办作用，进一步压实市县级河湖长工作责任，全面加强“四乱”和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工作，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河湖的实时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和解决河湖管理中的问题；二是严格执行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要求，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明确岸线功能分区，加强涉河建设项目审批与监管，严禁非法侵占河湖水域岸线行为，维护河湖水域岸线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三是要继续加强日常巡查工作，既要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防患于未然”，也要防止旧问题“死灰复燃”。四是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河湖库管理保护法律法规和“清四乱”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社会公众的水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河湖保护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开发利用方面

我省规划在2023-2027年实施新增恢复300万亩水浇地建设，按照山西省五大灌溉基地、两大灌溉片区规划灌溉片区建设规划，沁河流域属于太行山灌溉片区，2023-2024年已经完成了120万亩水浇地建设任务。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持续加大已列入规划的沁河流域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节水）改造，加快沁水县曲堤灌区、阳城县董封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进度，加快阳城县北留灌区新增恢复水浇地项目建设进度，提高灌区输配水能力，提升渠系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严格落实“以水定地”原则，根据沁河流域农业灌溉实际可用水量，因地制宜谋划其他新建及续建改造灌区项目。

省文旅厅不断鼓励支持沿沁河市县开发文旅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建旅游景区和度假区。过去几年，围绕沁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省市联合发力打造了沁河流域旅游吸引物体系，一是指导相关市县做好旅游资源普查，指导晋城、临汾等沁河流域地市周密部署，积极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全方位调查沁河流域文旅资源，摸清家底，为加强沁河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示沁河文化底蕴打好坚实基础。二是指导晋城市打造东方古堡群，基于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工程，深入推进古堡活化利用，采取“古堡＋乡村＋生态廊道”发展模式，开发引导古堡、水上、养生、康体多样化文旅康养项目，组团联动、串珠成链，打造古堡片区，让“绿”变产业，形成了以皇城相府、砥洎城、郭峪古堡为代表的沁河流域古堡人文景观群。三是指导临汾市打造沁河旅游带，指导安泽沁河湾旅游度假区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指导安泽县小李村太岳行署旧址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荀子文化园景区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形成以红色、古建、生态文旅资源为核心的沁河流域生态旅游带。
下一步，省文旅厅将持续指导晋城、临汾等地市文旅部门持续开发沁河文旅资源，鼓励支持沿线挖掘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态，指导沁河沿线景区、度假区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助力打造沁河文化遗产带、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经济带。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沁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胡梦辰

联系电话：0351-6371065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